
臺北市永安國民小學 113 下學期第 1次擴大行政會議紀錄 

時 間：114 年 2 月 21 日(星期五 ) 下午 13 時 15 分 

地 點：2樓會議室 

主 席：張文壽校長 

出 席：謝智如主任、林郁玲主任、陳信鴻主任、郭俐廷主任、張玫瑰主任、周竹君主

任、林弘翔主任、營養師、護理師、各處室組長及幹事、書記。       

學年 

代表 

101 楊琇

婷 

203 陳惠

芸 

306 劉艾

玲 

407 游智

豪 

 

501 陳怡

云 

 

605 張翠

華 

 

 領域 

 代表 

英-陳凰姬 

 

藝-梁瑋珊 自-黃柏翔 

 

特-鍾瑞瑛 

 

社-郭復華 

 

健-林思含 

 

         

紀 錄：文書  

 

壹、報告事項 

一、教務處報告 

重

要

行

事 

1.本學期攜手班開辦 10 班，上課日期為 2/17～6/19，三至六年級於每週一、四上

課，二年級於每週二、四上課。 

2.113 學年度校內多語文競賽已於 2/18 完成序號抽籤，序號及名單已公告於 w3 網

站，請老師協助轉知參賽同學，並提醒參賽同學準時到場，以免取消參賽資格。賽

程入下表： 



 
3.本學期音樂發表會與美展確定日期：4/15-6/10 視聽中心不外借。 

● 二年級音樂發表會：5月 27 日(二) 

● 四年級音樂發表會：5月 1日(四) 

● 六年級畢業音樂會：6月 10 日(二) 

● 三、五年級美展：5月 19 日(一)至 5 月 29 日(四) 

4.3/5 舉行 B研，3/26 舉行 A研完成優秀明水作品評選，並於 A研會後 15:00 召開

綜合座談。 



5.2/3~2/9 完成日本文化生態教育旅行，2/12 校內檢討會議、2/19 驗收完成。2/21

發文教育局提交報告。同時進行成果準備課程，3/26 學年分享會、3/29 當日舉辦

成果沙龍展。 

6.2/25(二)上午 9:25-10:05 壹電視入校拍攝六年級永安學習小田園種菜課程畫面 

7.圖書室上週完成搶頭香活動，共參與學生 360 位。 

8.三月份圖書室將舉辦 SDGs 書展。 

9.主題書展 5/6(二)開幕。主題是「與自然對話-來自森林的聲音(Hear the Sounds 

of Nature)」，將打造視覺、聽覺、嗅覺、觸覺的展場，呈現森林多樣性，搭配與

大師有約、解謎活動、校園植樹，帶孩子們從各項體驗活動中增進與森林和大自然

的感受力，期待能「與野共生、『森森』不息」。搭配主題書展植樹活動：預計日

期：3/6、3/7 擇一日，1-2 個班級參與。 

 

聯

繫

事

項 

跨處室、教師的聯繫事項 

1.寒假中學生轉入 11 名，目前學生數為 1079 位。請級任老師協助至「校務行政系

統」「學籍管理」確認並更正學生最新的基本資料。 

2.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彈性課程課程計畫預計三月底撰寫完成並經 AB 研討論修改

(3/5 是 B 研、3/29 是 A 研與 AB 研綜合座談)感謝老師們已開始撰寫工作。 

3.3/14 及 3/28 邀請張秀帆老師進行全校雙語增能。 

4.3/6 及 3/20 邀請懷生國小蔡余欣老師進行低年級雙語備課研習。 

5.臺北市中山區永安國民小學學期中轉入生重要事項提醒說明與討論。 
6.課後照顧班提醒： 

(1)請老師親自放學帶隊至門口告知值班老師，看顧學生 17:30 離校。 

(2)課後班安排體能活動及戶外活動，請以全班為單位，並請老師在場照看學生安

全及教育指導。 

(3)四點半、五點半班課後班轉換，請老師提醒學生上課場域，並確實點名及確認

學生出席狀況。 

(4)永安班群空間與校園活動較為自主及自由，請老師多加提醒學生相關規範。 

7.有關差勤系統請假，導師請假時，請於編輯課務欄位填寫代導師。 

8.新購簡報用迷你無線觸控板一支，供有需要的處室、老師請向資訊組借用。 

召

開

委

員

會 

 

 

 

 

二、學務處報告 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file/d/1MkyhRk1lQt6wXFlseS_b3mMocerZnQQE/view?usp=drive_link


 

重

要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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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月行事 

1. 修正永安 2025 嘉年華園遊會實施計畫，陳校長核可後公告 W3。 

2. 擬定開學日行程表會辦各處室主任，陳校長核可後公告 W3。 

3.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模範生、禮儀楷模及孝親楷模選舉辦法，陳校長核可後

印製，於備課日發放。 

4. 畢冊共同業照片建置雲端硬碟。 

5. 典禮小尖兵值勤排班。 

6. 彙整並列印各式社團資料（社團點名表、外聘社團教師通訊錄、學生緊急通

訊錄、社團名稱牌、社團教師記點辦法、社團上課注意事項、社團上課地點

一覽表、社團輪值表及簽到表。） 

7. 2/4(二)回傳臺北市立美術館校外教學申請表及同意書。 

8. 2/4(二)彙整三年一班、三年二班校外教學旅平險資料。 

9. 2/5（三）、2/6（四）113 學年度畢業校外教學前勘。 

10. 2/7（五）社團外聘教師說明會，核發社團外聘教師合約、聘書、上課證、

不加入勞保聲明書及外聘社團指導教師專業倫理守則。 

11. 2/7（五）整理社團外聘教師說明會會議記錄，並公告於外聘社團教師群

組。 

12. 2/7（五）製作 113 學年度畢業校外教學通知單及家長同意書。 

13. 2/10（一）113 學年度「圓明宮寺廟獎助學金」審查會議。 

14. 2/10（一）寄發永安 2025 嘉年華園遊會實施計畫於全校教職員工信箱。 

15. 2/10(一)發下 113 學年度畢業校外教學調查表，請六級導師協助轉發給孩子

帶回，並於 2/14(五)下班前，將回條繳交回學務處訓育組彙整統計。 

16. 2/10(一)發下 113-2『模範生』、『禮儀楷模』、『孝親楷模』選拔通知，

請於 3/7(五)前選拔完成，使用學校帳號登入，上網填寫報名資料，並將紙

本當選名單擲回學務處訓育組。 

17. 2/10(一)校外教學旅平險業務到校收費。 

18. 2/11(二)開學日課外社團開課。 

19. 2/13(四)上午 9:20-16:00，三年一班、三年二班校外教學，地點：林泰安古

厝、臺北市立美術館。 

20. 2/14(五)16:00 於校網置頂公告：第三階段社團加選班別及餘額。 

21. 2/17(一)-2/21(五)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課外社團第三階段報名期程。 

22. 2/17(一)開學典禮兒童朝會，宣導友善校園主題：「大家一起拒絕兒童性剝

削。」 

23. 2/17 性平案開啟調查。 

24. 2/18 (二)防災演練預演(遇雨) 

25. 2/18 永安服訂購登記截止。 

26. 2/18(二)有關本校兒童樂隊參與全國賽一案，簽請核示。 



27. 2/20 招開性平五人會議。 

28. 2/19(三)擬定班會紀錄表，陳校長核可後印製發放。 

29. 2/21(五)教師晨會發下 113 學年度寓意深遠文山劇場座位表及節目表。 

30. 2/22(六)幼童軍團第一次團集會 

31. 2/24 (一) 防災演練，兒童朝會暫停一次 

32. 2/25(二)召開中、高年級班會，會後請各班班聯會代表，繳交班會紀錄至學

務處訓育組，2/27(四)於 B1 童軍教室召開班聯會。 

33. 2/26、2/27 市小運。 

34. 2/27(四)113 學年度三聯單收費(畢業紀念冊、畢業校外教學、籃球隊、永安

服)。 

35. 本學期課外社團例行事務。 

36. 本學期童軍團事務。 

37. 臨時交辦業務。 

三月行事 

  

1. 3/4-3/13 教育盃籃球賽。 

2. 3/7(五)永安 2025 嘉年華園遊會設攤報名截止。 

3. 3/7 教育盃桌球領隊會議。 

4. 3/10(一)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。 

5. 3/11(二)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。 

6. 3/11-3/14 臺北市樂樂棒球賽(六年三班)。 

7. 3/11(二)中年級營養教育 

8. 3/11(二)低年級婦幼安全宣導(新增)，中年及反制霸凌宣導，高年級交通安

全與人身安全宣導(對他人性自主之尊重及性別平等意涵)新增 

9. 3/14(五)1005 畢業系列活動第二次籌備會。 

10. 3/14(五)1330 園遊會暨翻轉上下課第二次籌備會。 

11.3/17(一)預計製作社團報名作業流程表。 

12.3/18(二)教育局午餐視察 

13.2/19-3/17 全校身高、體重、視力篩檢 

14.3/3 早上 09:30 心臟聽診(心臟病篩檢後，異常學生心臟聽診檢查) 

15.3/24(一)預計調查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社團開課意願。 

16.3/25(二)五年級校外教學(天文館)：114/5/9(四)13:00-16:00，總務主任隨

隊。 

17.3/26(三)-4/30(三) 三至六年級健康促進後測 

18.3/27(四)二年級 A班群校外教學(臺灣大學附設農場)：114/3/27(四)8:20-

12:00，教務主任隨隊。 



19.3/28(五)二年級 B班群校外教學(臺灣大學附設農場)：114/3/27(四)8:20-

12:00，輔導主任隨隊。 

20.3/28(五)三年三班、三年四班、三年七班校外教學(臺北市立美術館)：

114/3/28(五)8:45-12:00。 

21.3/29(六)永安 2025 嘉年華園遊會。 

22.本學期課外社團例行事務。 

23.本學期童軍團事務。 

24.臨時交辦業務。 

 

聯

繫

事

項 

1. 3/7(五)永安 2025 嘉年華園遊會設攤報名截止。 

2. 113-2『模範生』、『禮儀楷模』、『孝親楷模』選拔通知，請於 3/7(五)

前選拔完成，使用學校帳號登入，上網填寫報名資料，並將紙本當選名單擲

回學務處訓育組。 

3. 2/25(二)召開中、高年級班會，會後請各班班聯會代表，繳交班會紀錄至學

務處訓育組，2/27(四)於 B1 童軍教室召開班聯會。 

4. 2/27(四)113 學年度畢業紀念冊、畢業校外教學三聯單收費。 

5. 3/10(一)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。 

6. 3/11(二)11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。 

7. 3/14(五)畢業系列活動第一次籌備會。 

8. 3/14(五)園遊會暨翻轉上下課第二次籌備會。 

9. 3/29(六)永安 2025 嘉年華園遊會。 

10. 永安 2025 嘉年華園遊會提供給各位師長參考，若參閱後有任何建

議，請提供給訓育組做修正參考，預計二籌會議再行討論。 

11. 114 學年度午餐將進行重新招標，因應消費者物價指數(食材)及人事

成本上漲，餐費有調整必要性。 

依據教育局來文，學校欲調整餐費，需辦理訂餐學生普遍性意願調查，回收

需達 7成以上，其中 6成以上同意，經午餐供應委員會確認後，始得調整。 

意願調查表於 114 年 2 月 19 日午餐群組供應委員會議經委員審核同意，預

計於 3/3 發至各班，請各班導師協助發給一至五年級訂餐同學帶回家請家長

填寫，於 3/7 前將回條收齊後交回學務處營養師處，謝謝!!! 

召

開

委
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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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2/19(三)召開 114 年 1-2 月午餐供應委員會議。 

2. 3/14(五)畢業系列活動第貳次籌備會。 

3. 3/14(五)園遊會暨翻轉上下課第二次籌備會。 

4. 3/19(三)召開 114 年 3 月份午餐供應委員會議。 

 



三、總務處報告 

 

重

要

行

事 

1.2/8 日清洗水塔、2/9 日全校環境消毒。 

2.2/14(五)普通教室環境改善工程委託設計及監造服務採購案招標完成。 

3.2/16(日)地下體育空間、幼兒園遊戲場地墊清洗。 

4.2/21(五)2025 臺北市兒童月城市解謎勞務採購案招標。 

5.2/22、2/23、3/1、3/2 全校循環扇及電風扇清洗。 

6.2/26(三)114 年度甲梯廁所整修工程，教育局總務工作小組圖說審查，上午 10 點

45 分於麗山國中。 

7.2 月底完成 115 年度工程提案申請，預計申請項目為丁梯電梯整修工程、消防系

統改善工程。 

8.3/5(三)114 年普通教室環境改善工程，教育局總務工作小組審查，下午 1400 於

本校二樓會議室。 

 

聯

繫

事

項 

跨處室、教師的聯繫事項 

委外人力的技工周大哥，主要工作為修繕，如有其餘工作或非修繕事務，請自行

處理。 

1.公文宣導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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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/21(五)召開停車場管理委員會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輔導室報告 

 

 

重

要
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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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/14(五)晚上進行資優班學校日。 

2.2/21(五)晚上為 113 學年度下學期學校日，2/26(三)下午為補休日。 

3.2/17(一)~3/3(一)辦理元宵節猜燈謎活動。 

4.2/25(二)11：20 綜合廣場時間於五樓視聽中心進行五年級性別平等教育宣

導。 

5.2/27(四)資優班五年級校外教學、3/14(五)三年級校外教學 

6.3/3(一)本學期陪讀開始進行，於每周一晨光進行。 

7.3/7(五)13：15 特推會、14：00 家庭教育委員會。 

8.3/7(五)13：30 本學期第一場親職講座，主題「妳是我的花朵-藝術果凍花製

作」，歡迎無課務同仁參加。 

9.3/25 進行一年級性平課程宣導。 

10.3/25 進行五年級生涯發展宣導，由志玲基金會心理師入班進行宣導。 

11.113 學年度天使盃樂樂棒球比賽報名 2/14 截止，比賽時間 3/11-12。(2/26

領隊會議) 

12.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身心障礙在校生鑑定報名送件(2/21 線上報名截止、4/7

彙整資料，4/8 上午送鑑定資料到分召國小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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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有關本學期自殺防治課程學生宣導部分，已將相關教材寄發至各班級老師，並

印發學期單發下，請老師利用時間完成相關宣導並將成果透過表單回報。 

2.依教育局來文強調，依「家庭暴力防治法」第 60 條規定略以，高級中等以下

學校（不含幼兒園）每學年應辦有 4小時以上之家庭暴力防治課程，並得於總時

數不變下，彈性安排於各學年課程實施。請課程組於學年排課時列入相關防治課

程。(相關公文已會教務處人員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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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/7(五)13：15 召開 113 學年度下學期期初特推會。 

2.3/7(五)14：00 召開 113 學年度下學期家庭教育委員會。 

 

五、幼兒園報告： 

教保組: 

  1. 2/12(二)元宵節提燈籠活動。 

  2. 2/17(一)、2/18(二)3-5 歲班測量身高體重，本學期新增量頭圍，除計算 BMI

外， 

     也幫幼兒計算生長曲線百分位。體重過輕過重幼兒發給通知單，請家長一同關心 

     幼兒的健康。 

  3. 本學期正式特生共 6人，已收到這學期語言治療、職能治療、物理治療時間，感 

     謝特教組協助安排時間，已幫其中一位特生進行語言治療申復。此外，本學期一 

     幼生申請巡迴輔導，待申請通過會協助新增為疑似生。 

  4. 基礎評鑑簡報、網頁正在建置資料中，感謝珮萱老師事先幫忙架構網頁，讓我 

     們能有效率充實網頁內容，各項簿冊及佐證資料已經陸續整理完畢，總務與財務 

     管理部分感謝總務處提供相關資料，人事管理部分感謝人事室協助整理資料，感 

     謝各處室對幼兒園的協助! 

 

園主任: 

1. 2/21(五)1900-2000 學校日親職講座，主題:放心，放手的自然教養，講座:龔

薇之老師。 

2. 2/25(二)0900-1200 國教大幼兒與家庭學系師生共 60 人參訪，0900-1000 簡

報，地點:校史室，參觀教學環境、入班觀課、綜合座談。 

3. 113-2 見習概況: 

a. 3/6(四)起每週四玄奘心理系大三潘芷萱同學入班(鹿班)進行 120 小時見

習學習。 

b. 國教大四 2/26(三)、3/12(三)、3/26(三)、4/9(三)0830-1130 共見習 4

次。 

c. 國教大三 4/1(三)、4/8(二)、5/6(二)、0830-1130 共見習 3次。 

4. 3/3(一) 0930 拍攝畢業團體照(熊鵝豚)，請校長和主任們預留時間一同拍照。 

5. 3/12(三)0900-1200 評鑑訪視，地點:會議室，煩請主任們、人事主任、會計主

任列席。 

準備工作: 



a. 資料準備進行中。 

 

        b.教室班群空間照度調整，謝謝校長、信鴻主任、衿賓多次協助調整燈座和 

        燈光。謝謝怡霈提供飲水維護、水質檢測資料。謝謝書記和主任提供人事管 

        理資料。 

       c.請資訊組忠晉老師提前準備 3台手提電腦，6台 ipad 供評委審閱資料。 

       d.當日煩請營養師陪同評委訪視央廚作業情形及環境。 

       e.3/10(一)開始進行會議室場佈事宜(資料、各班特色作品放置、茶水 

        點、海報機、桌牌...)。 

    6.3/18(二)校長爸比說故事。 

    7.因應收托幼兒年齡層下降，教學設備(教具櫃高度過高)學習區規劃已不合時宜 

      ，從 113.08 暑假開始逐步調整教室、班群學習區規劃(近期 2/13 到貨一批，預 

      計 3 月底再有一批教具櫃汰換)，目前汰換的櫃子先置放 1樓丙梯，待評鑑後再

行 

      搬運至 B1 儲藏室，感謝財管幹事一直努力不懈地賣掉櫃子減少物品堆放。 

六、人事室報告： 

書記: 



1. 惠請尚未使用完國民旅遊卡補助額度之學年制教師兼行政的師長，可預為安排

使用期程，避免未及使用，影響自身權益，若不確定當前使用情形，可洽人事

室協助查詢。 

2. 符合本年度健康檢查補助資格之同仁，已於 2月 17 日以公務信件通知，惠請符

合資格之同仁可善加利用，維護自身健康權。 

3. 自 113 年 12 月 23 日起，符合健保投保資格者，應持續參加健保及繳納保險

費，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不再受理保險對象辦理健保出國停保。 

4.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函以，「114 年至 117 年全國公教員工及其親屬長期照顧

保險方案」，經公開徵選由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賡續承作；「114 

年至 117 年『闔家安康』—全國公教員工團體保險」，經公開徵選由凱基人壽

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獲選賡續承作，請有需求的師長參考運用。  

5. 「臺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（構）學校公教員工請領因公傷病住院醫療補助規

範」，並溯自 113 年 11 月 22 日生效，人事總處為加強對公教員工因公傷病住

院人員之醫療照護補充公教員工因公傷病住院醫療補助（以下簡稱住院醫療補

助）規定如下：  

(1)補助對象包含公教員工因公傷病退休或離職後，就同一傷病請領住院或門診

繼續醫療自付費用者。 

(2)醫療補助項目包含「同一傷病住院前之急診、門診費」、「掛號費」、「依

醫囑使用之輔具費用（已獲政府補助者，不得重複申請）」，並均由各機

關視預算經費編列情形及個案事實狀況審酌是否補助，且得考量其財政狀

況給予部分補助或自訂補助上限。  

6. 重申本局所屬各機關學校人員務必嚴守行政中立，確實遵照教育基本法及公務

人員行政中立法相關規定，避免因不諳法規致發生違反行政中立相關規定而有

受懲處之可能。 

7. 本府 114.1.2 府授人考字第 1133011412 號函-為提高本府公務人員之工作士

氣，適度調整本府得表揚所屬優秀青年公務人員之範圍， 及每年得表揚優秀青

年公務人員之名額上限，爰於 114 年 1 月 2 日修正「臺北市政府表揚優秀青年

公務人員要點」第 4點及第 8點規定，明定被遴薦為本府優秀青年公務人員之

年齡上限為 45 歲，本府每年表揚之優秀青年公務人員以不超過 16 名為原則。 

8. 本府 114.1.21 府授人給字第 1143000690 號函-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為配

合衛生福利部「第五期國家癌症防治計畫(2024-2030 年)」，乳癌、大腸癌、

口腔癌、子宮頸癌及肺癌篩檢列為公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實施要點檢查項目，

請師長們多加利用。 

主任 

1. 本府 114.1.3 府授人任字第 11330116291 號函-為彰顯本府持續建構友善職場立

場，律定各機關對於他機關指名商調之公務人員，應於 1個月內作成准駁決定

函復，另為兼顧機關業務推動及人力調度，原則同意過調期限至多不得逾 3個

月。 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H0020045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S0110036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S0110036


2. 本府 114.1.10 府授人給字第 1140101022 號函-行政院修正「工友管理要點」第

21 點，自 114 年 1 月 7 日生效，其修正重點，除依勞動基準法（以下簡稱勞基

法）第 54 條第 1項規定事由修正現行規定，明列工友應予命令退休之事由外，

另因應勞基法第 54 條於 113 年 7 月 31 日修正公布，其中第 2項明定強制退休

年齡得由勞雇雙方協商延後，爰明定各機關得視業務推動需要，與工友協商延

後命令退休年齡，如未能協商合意，則應依命令退休規定辦理。 

3. 本處 113.12.31 北市人給字第 1133011795 號函-「臺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

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協商延後退休年齡審核參考原則」第 4點第 1項所定審核

小組成員，得邀集工會代表擔任。 

4. 本府 114.1.15 府授人任字第 1140101312 號函-銓敘部令以，現職公務人員自

114 年 1 月 8 日起，應升官等考試及格或晉升官等訓練合格，所任職務係跨列

官等者，得原職改派高一官等，並溯自考試及格之日或訓練合格之次日生效。

如遇有得追溯改派之生效日後， 始發生任免權責機關或服務機關首長異動， 

復取得考試及格或訓練合格證書者，得由新任首長追認改派並溯及生效，均不

受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之 1第 1項規定限制。又該部歷次函釋與上開規定未

合部分，同日停止適用。  

5. 本府 114.1.20 府授人給字第 1143000641 號-請本府各機關（構）學校依「114

年度臺北市政府統籌支撥科目人事處編列部分適用項目一覽表」正確支用各項

經費，避免年度決算有異常情形。 

 

七、會計室報告：無 

八、各學年及領域代表： 

一年級：新櫃子門片材質已不能維修了，提醒高年級避免選用相同的材質、廁所設施

老舊，小便斗感應不靈敏或是小漏水，是否有經費能整修一年級的廁所。 

回應：系統櫃，已選擇較堅固的材質，櫃子門片會換新的。預計編在 116 年度整修。 

  

二年級：無 

三年級：無 

四年級：無 

五年級：確認班群空間的木頭椅子的財産。 

回應：損壞的請小朋友送到總務處，再規劃放置的位置。 

六年級：無 

英文：無 

藝術：無 

自然：無 

特教：無 

社會：無 

健體：無    



 

貳、討論事項：無 

 

參、臨時動議： 

 

 

肆、散會   下午 14 時 00 分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